部门权利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

职权类别：行政确认

	序号
	职权

名称
	子项
	实施

依据
	实施

对象
	实施

机构
	其他共同实施部门
	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
	办理

环节
	责任

事项
	责任

处室
	承诺

时限
	法定

时限
	收费情况及依据
	调整意见及理由

	1
	公租房申报
	1.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资格申报；2. 新就业无房职工资格申报；3. 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资格申报
	1. 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九条；2. 地方实施细则（如《聊城市茌平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工作实施细则》）
	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、新就业无房职工、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
	市、县级住房城乡建设（住房保障）主管部门
	民政部门（收入/低保核验）、公安部门（身份/户籍核验）、人社部门（社保/就业核验）、自然资源部门（不动产核验）等
	公租房保障资格证明，有效日期1年（与年度复核周期一致）
	1. 申请（线上/线下）；2. 材料受理；3. 多部门联合核查；4. 结果公示（不少于10日）；5. 资格确认及证明发放
	1.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，书面告知受理或不予受理理由；2. 牵头组织联合核查，确保信息真实；3. 按规定公示结果，书面通知不符合条件申请人；4. 建立申报档案并规范管理
	村镇办
	5-25个工作日
	55个工作日（含初审15日、部门联审20日、公示10日等环节，依据《江苏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）
	申报环节不收费；租赁补贴按地方标准执行（如宁津县特困家庭10元/月·㎡、新就业职工300元/月），依据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及地方补贴政策
	调整意见：推行"一窗受理、全程网办"，简化学历、社保等证明材料；理由：适配线上政务服务趋势，减少申请人跑腿次数，提升申报便捷度，落实减证便民要求

	服务电话：         6153012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诉机构：市房管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诉电话：2636110

	受理地点：平顶山市新华区曙光街西段新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
